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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印发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的通知
县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2月3日通过了相关决议，现予以印发。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2024年2月3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津华代表自治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县2023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同意报告提出的2024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2023年，自治县人民政府坚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攻坚克难、顶压奋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乡村振兴步稳蹄急、产业基础逐步夯实、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发展动能加速释放、生态环保提质升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和新的突破。

会议指出，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冲刺之年，做好全年政府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自治县人民政府在2024年要重点抓好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城乡融合，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二是聚焦补链强链，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聚焦和谐共生，着力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四是聚焦活力激发，着力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五是聚焦民生福祉，着力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六是聚焦风险防范，着力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七是聚焦干事创业，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会议号召，全县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奋力开创新时代禄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自治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会议同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自治县2023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会议同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报告》，批准2024年地方财政预算。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兴翠主任受县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步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县人大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中央、省、市、县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干在先、走在前、创一流，奋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自治县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法院院长刘东明所作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自治县人民法院2023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4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马伟检察长所作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自治县人民检察院2023年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4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议案的决议

（2024年2月3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转龙代表团李勇领衔17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步伐 打造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的议案》（议顺字第1号）、皎平渡代表团李志军领衔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成立金沙江沿岸党建—产业联盟的议案》（议顺字第9号）作为本次会议议案。

会议要求，自治县人民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及议案处理程序相关规定，将本次会议议案的办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实施方案，认真办理落实。办理情况向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和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报告。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及自治县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要对议案办理工作加强检查，督促落实。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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